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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9_9D_9E_

E8_8D_AF_E5_93_81_E7_c80_323142.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5号)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

法》已经2006年3月21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局长 李

毅中 二○○六年四月五日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许可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规范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行为，防止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被用于制造毒品，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

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是指《条例》附表确定的可以用于制毒的

非药品类主要原料和化学配剂。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分

类和品种，见本办法附表《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分类和品

种目录》。 《条例》附表《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调整或者《危险化学品目录》调整涉及本办法附表时，《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分类和品种目录》随之进行调整并公

布。 第三条 国家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行

许可制度。对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实

行许可证管理，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

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的审批和许可证的颁发工作。 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第二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的备案证明颁发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